	      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設置管理作業手冊

	壹：總　則

一、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管理花蓮港（以下簡稱本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特依據國際商港棧埠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第四章及第一二０條規定訂定本作業手冊。

	二、凡在本港區域內依下列作業範圍申設及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悉依本作業手冊辦理。
(一)、海上作業
１、船上貨物裝卸、搬運。
２、卸駁、起水及駁運(船舶間之接駁)。
(二)、陸上作業
１、船邊裝卸、搬運。

２、卸船進倉(場)、出倉(場)裝船、卸車進倉(場)、出倉(場)裝車等之裝卸、搬運。

３、其他單項及什項工作。　　

	三、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營業項目如下：

(一)、一般散、雜貨作業。

(二)、貨櫃作業。

	四、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開放設置，由本局報請商港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受理申請籌設事宜。

前項公告，本局得依港區貨物裝卸情形開放設立家數。

	貳、設置

五、申請於本港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本局申請籌設：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營業計畫書。

 前項營業計畫書至少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營運貨物種類與裝卸方式。

（二）、資本額。

（三）、計畫僱用人數(含裝卸作業工人、現場管理人員、勞安人員及其他)。

（四）、自備或租賃機具、設備種類與數量。

 （五）、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計畫。

 （六）、預估年承攬業務量。

 （七）、作業調派計畫。

 （八）、籌設期間。

 （九）、災害應變計畫。

	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自核准籌設之翌日起六個內應完成籌設，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及許可證費向本局申請核發許可證。

 （一）、申請表(附件二) 。

 （二）、核准籌設證明文件。

 （三）、董監事或股東名冊(如附件三) 。

 （四）、公司章程。

 （五）、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保單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畢發還)。　                             

    前項籌設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完成，得於籌設期間內申請延長，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七、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保險內容應包括裝卸車、船及搬運過程中由於工人作業過失，致傷害人體或損害貨物、裝卸機工具、車輛、及碼頭設施或其他損害之賠償。

(二)、保險期間不得少於一年。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屆滿前，應即辦理續保，不得中斷。並應於續保後卅日內檢送保險契約正本(驗畢發還)及影本乙份送本局備查。

	八、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檢附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如附件四）申請補發或換發許可證：

(一)、許可證遺失或毀損、滅失。

(二)、變更公司名稱、組織、地址、負責人及資本額。

	九、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本額不得少於新台幣二仟萬元。

	十、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所需裝卸、搬運工人，應優先遴僱現有碼頭工人，並依勞動基準法訂定勞動契約。現有碼頭工人不足可供遴僱時，得自行僱用。

前項所稱現有碼頭工人係指未依本港碼頭工人僱用制度合理化方案領取工作補償金者。

	十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所需作業人數與裝卸機具配置應符合附件五之基準，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之。

  前項作業人數與裝卸機具配置總數，申請籌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時不得低於下列標準：

作業人數：四十八人。

裝卸機具：廿呎貨櫃吊架二付。四十呎貨櫃吊架二付。三噸以下堆高機二部。五至十噸堆高機一部。

廿至廿五噸堆高機一部。三．五立方公尺以上抓斗八只。各式鋼索、麻索、吊具一００件。

	十二、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申請許可證時，應繳納許可證費新台幣一萬二仟元；申請補發或換發許可證時繳納新台幣二仟元。　　　　

	參、營運

十三、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於取得許可證之翌日起三個月內辦妥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並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局審查合格後始得營業：

(一)、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正本及影本一份（正本驗畢發還）。

(二)、僱用人員名冊（如附件六）。

(三)、自備暨租用機具設備清冊（如附件七) 。

(四)、定型化裝卸契約範本。

(五)、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繳款同意書（如附件八 ）。

(六)、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一００萬元（現金或銀行定期存單質權設定本局方式擇一辦理）。　　　　　

	十四、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依前條規定報經本局審查合格後翌日起六個月內應開始營業，逾期未營業而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延長，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十五、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開始營業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報請本局註銷並繳回其許可證後，另應依規定自行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一)、結束營業。

(二)、自行停止營業連續六個月以上者。

	十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於每船次完工後五日內檢具作業資料送本局，以利統計及計收相關費用，並應於每屆營業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將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財產目錄、裝卸業績表、裝卸機具清冊、稅捐機關核定營業額文件影本等，報請本局備查。　

	十七、經依作業規定完成審核並經許可核准經營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有關收取之裝卸費項目與計費標準，應依﹁台灣省國際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計收；另為配合政府政策以發展地區特殊需要，其計費標準依主管機關核定之優惠費率計收，應繳本局之管理費依優惠比例調整。

前項計費如有其他優惠措施，應報本局轉陳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得實施。　　

	十八、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依規定繳交管理費，但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台灣省國際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相關費率調整時，前項管理費收取標準依其幅度調整之。

	十九、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繳本局之管理費，應於本局繳款通知單寄發日起卅日內繳清，未於期限內繳清者，本局得逕自保證金內扣抵。

前項保證金不足抵繳時，應於本局催繳通知日起十日內繳清其餘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補足保證金。

	肆：作業

二十、緊急進港之船舶到港時，仍無委託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裝卸作業時，本局得視事實需要逕行依序指派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承辦裝卸作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不得拒絕。


	廿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裝卸效率應符合﹁各類貨物裝卸效率基準參考表﹂之基準（附件十），經本局連續書面通知改善二次，裝卸效率仍未達基準數據者，本局得逕予公告供委託人參考。

	廿二、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若有裝卸事故致人員傷亡時，除應立即採取救護措施及同時將經過情形通報本局，並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向勞工安全衛生檢查機構報備。

前項裝卸事故若致商港設施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廿三、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對裝卸作業所遺留之廢棄物、地腳品，應自行於作業完畢四小時內清理之。

	廿四、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裝卸作業中，遇有貨物落海，應立即向本局報備並負責打撈清除。

前項落海事實，若未確實打撈清除致靠泊船舶因而發生損害，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廿五、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為作業需要進入港區之車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規定向本局申請入港手續，未經核准不得進入港區作業。

(二)、應遵守本局規定之行駛路線及限制速率行駛。

(三)、裝卸作業完畢後應立即駛離港區，不得在港區滯留，但有約定或經本局許可者不在此限。　　

	廿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除遵守本作業手冊規定外，並應遵守有關治安、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伍、處分

廿七、違反本作業手冊第六條規定逾期不申請許可證或未依規定申請延長者，本局得撤銷其籌設資格。

	廿八、違反本作業手冊第十三條規定，未於取得許可證翌日起六個月內辦妥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並檢具相關文件送本局審查者，撤銷其許可證。

	廿九、違反本作業手冊第十五條規定，未主動報請註銷者，本局得逕行註銷其許可證。

	三十、未依本作業手冊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其餘所積欠之管理費或補足保證金者，本局得勒令其停止作業。

不遵守前項勒令停止作業之處分，經本局書面告誡仍不遵守者，本局得撤銷其許可證。

	卅一、違反本作業手冊第廿條規定不執行裝卸作業，經本局告誡仍不執行者，視同放棄爾後本局依序指派之權利。

	卅二、違反本作業手冊第廿三條規定，處負責人新台幣三仟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罰鍰。

	卅三、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局書面告誡、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本局得撤銷其許可證：

(一)、擾亂港區秩序、危害港區安全，經查明屬實者。

(二)、轉讓營業權利或出租許可證者。

(三)、未依本作業手冊第七條規定辦理公共意外責險續保者。

(四)、未依本作業手冊第十條規定優先僱用現有碼頭工人者。

(五)、未依本作業手冊第十三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送本局審查合格而擅自開始營業者。

(六)、未依本作業手冊第十四規定於期限內營業或申請延長者。

(七)、未依本作業手冊第十六條規定檢送相關資料者。

	卅四、本作業手冊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卅五、本作業手冊報奉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花 蓮 港 船 舶 貨 物 裝 卸 承 攬 業 籌 設 申 請 書

謹依　貴局公告規定，檢附本申請書及下列文書，申請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請准予籌設為禱。　　　　　　　　　　　　　　此　　　　致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附件：

1、 籌設申請資料表。

2、 公司章程草案。

3、 營業計畫書。

4、 負責人或發起人身份證影本。

5、 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新籌設公司免繳）。

6、 股東會議事錄或同意書（新籌設公司免繳）。
	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攬業籌設申請資料表

	公         司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設立地點
	
	電話
	

	資本總額
	
	預訂成立日期
	

	發起人或


股東名冊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資額及比例
	重要經歷

	
	
	
	
	

	
	
	
	
	

	
	
	
	
	

	營業




項目
	□一般散雜貨作業：
　一、含使用自備吊桿裝卸貨櫃之作業。
　二、不含約定投資興建棧埠設施及租賃經營自動化輸
　　送帶、管道等裝卸作業。
□貨櫃作業：（俟本港貨櫃專用碼頭設置完成後再行公
　告申設）
	　備




　註
	

	附註事項：
本申請書填寫資料及所附文件如有虛偽不實者，申請人及發起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批
　示
	
	審
　核
　意
　見
	


填表說明：
　　　　一、發起人或股東名冊欄位可自行增加。
        二、本申請書可同時填寫一種以上之營業目。
　　　　三、附件一式二份，紙張規格為b4。
附件二：
	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許可證申請表年月日

	公　　 　　 司
名          稱
	
	資本總額
	

	
	
	實收金額
	

	代表人職別姓名
	
	股份總數
	

	公          司
地          址
	
	電話
	

	
	
	傳真
	

	營　　　　　業








項　　　　　目
	□一般散雜貨作業：
  一、含使用自備吊桿裝卸貨櫃之作業。
　二、不含約定投資興建棧埠設施
　　及租賃經營自動化輸送帶、管
　　道等裝卸作業。
□貨櫃作業：（俟本港貨櫃專用碼
　　　　　頭設完成後再行公告申
　　　　　設）
	　　 備








　　 註
	

	申設公司

及代表人
	
　　　　　　　　　　　（簽章）
	核准籌設

日期文號
	

	附件：
一、核准籌設證明文件。
二、公司章程。
三、董監事或股東名簿。
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要保書正本及影本乙份(正本驗畢發還)。

	　批








　示
	
	　審


　核


　意


　見
	


附註：


　　一、附件一式二份。　
    二、紙張規格為B4。






附件三：

	（公　司　名　稱）董　　監　　事　、　股　　東　　名　　簿　　　　年　　　月　　　日

	姓名
	職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址
	出資額
	備註

	
	
	
	
	
	
	

	
	
	
	
	
	
	

	
	
	
	
	
	
	

	
	
	
	
	
	
	

	
	
	
	
	
	
	

	
	
	
	
	
	
	

	
	
	
	
	
	
	

	
	
	
	
	
	
	

	
	
	
	
	
	
	

	
	
	
	
	
	
	

	
	
	
	
	
	
	

	
	
	
	
	
	
	

	
	
	
	
	
	
	

	
	
	
	
	
	
	

	
	
	
	
	
	
	

	
	
	
	
	
	
	

	
	
	
	
	
	
	

	
	
	
	
	
	
	

	
	
	
	
	
	
	

	
	
	
	
	
	
	

	
	
	
	
	
	
	

	
	
	
	
	
	
	

	
	
	
	
	
	
	

	
	
	
	
	
	
	

	
	
	
	
	
	
	

	
	
	
	
	
	
	

	
	
	
	
	
	
	

	
	
	
	
	
	
	

	申請公司

代表人
	
	住址
及
電話
	


填表說明：
　　　　一、股票上市公司請填列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二、非上市公司請填列全體股東並於備註欄註明董事、監察人。
　　　　三、董事、監察人、股東非屬中華民國國籍者，請於備註欄註明國籍，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紙張規格為B4。

附件四：

	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換(補)發及註銷許可證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事項
	應檢送之附件

	  
  換









  發

	
□公司名稱、組織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證費(並繳交舊證)。

	
	
□負責人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身份證影本二份。
四、換證費(並繳交舊證)。

	
	
□資本額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證費(並繳交舊證)。

	
	
□公司地址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證費(並繳交舊證)。

	  補
  發
	□許可證遺失
	補證費、刊登報紙證明。

	
	□許可證毀損、滅失
	補證費、刊登報紙證明。

	  註
  銷
	□註銷許可證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原領許可證正本。

	申請公
司及代
表人
	
                         (簽章)
	許可證字號
及核準文號
	

	
	
	公司地址
及電話         
	

	批





示
	
	審

核

意

見
	


填表說明:
       一、各項申請於核准後卅日內辦妥公司變更登記並辦理換發許可證。
       二、換(補)發許可證費新台幣貳仟元請以現金繳交。
       三、紙張規格為B4。

附件六：

	(公司名稱)   僱     用     人       員        名        冊         年      月     日

	
姓名
	
職別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統

一編號
	住址
及
電話
	
學經歷
	
備註

	
	
	
	
	
	
	

	
	
	
	
	
	
	

	
	
	
	
	
	
	

	
	
	
	
	
	
	

	
	
	
	
	
	
	

	
	
	
	
	
	
	

	
	
	
	
	
	
	

	
	
	
	
	
	
	

	
	
	
	
	
	
	

	
	
	
	
	
	
	

	
	
	
	
	
	
	

	
	
	
	
	
	
	

	
	
	
	
	
	
	

	
	
	
	
	
	
	

	
	
	
	
	
	
	

	
	
	
	
	
	
	

	
	
	
	
	
	
	

	
	
	
	
	
	
	

	申請公司

代表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填表說明:
       一、經理人如有出資，請註明出資額。
　　　 二、勞安管理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請註明取得證照之日期、字號，並附證照影本各二份。
　　　 三、欄位可自行增加。
　　   四、紙張規格為B4。

附件七：

	(公　司　名 稱)   自　備　暨　租　用　機　具、設　備　清　冊   年   月   日

	機具設備名稱
	單位
	數量
	規格
	備註

	
	
	
	
	

	
	
	
	
	

	
	
	
	
	

	
	
	
	
	

	
	
	
	
	

	
	
	
	
	

	
	
	
	
	

	
	
	
	
	

	
	
	
	
	

	
	
	
	
	

	
	
	
	
	

	
	
	
	
	

	
	
	
	
	

	
	
	
	
	

	
	
	
	
	

	
	
	
	
	

	
	
	
	
	

	
	
	
	
	

	
	
	
	
	

	申請公司

及代表人
	
	住址
及
電話
	


填表說明：
　　　　一、租用之機具請於備註欄註明。
　　　　二、危險性機具應附檢查合格證明。
　　　　三、欄位可自行增加。
　　　　四、紙張規格為B4。
　

附件八：

 eq \o\ad(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繳款同意書,　　　　　　　　　　　　　　　　　　　　　　　　　　　　　　　　)
本公司依據「國際商港棧埠管理規則」規定向　貴局申請從事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許可，並願依規定按下列方式繳交管理費，絕無異議，特立此書以為憑：

1、 本公司自領取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許可證並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經　貴局　審查合格開始營業後，同意依規定以每一船次所承攬裝卸貨物，按規定之下列標準繳交管理費；「台灣省國際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相關費用調整時，本公司應繳之上述管理費，亦　　依其幅度調整之。

(一)、一般散雜貨作業：二十八．二六元／噸。

(二)、貨櫃作業：

1、 公用貨櫃碼頭：

(１)、進、出口櫃(含翻艙櫃)：不足四十呎三一二．九元／櫃；四十呎(含)以上四九三．　　　　　　　　　　　　　 二元／櫃。

(２)、轉口櫃(含駛進、駛出櫃)：不足四十呎一五六．五元／櫃；四十呎(含)以上二四六．　　　　　　　　　　　　　         六元／櫃。

2、 出租貨櫃碼頭：(俟本港實際執行情形訂定)。

 (１)、進、出口櫃：

(２)、轉口櫃：

一、有關管理費自　貴局繳費通知寄發之日起卅日內(含例假日)，以現金或即期銀行票據向　貴　　局結繳。

二、本公司應繳之管理費逾期未向　貴局結繳，同意　貴局逕自保證金內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或保證金不足者，自　貴局書面通知補足保證金或摧繳不足扣抵金額日起十日內(含例假日)仍未補足或未繳清者，除願接受　貴局「勒令停止作業」之處份外，並願補足保證金及繳清其餘所積欠之管理費後紿得繼續作業。

2、 本公司為保證管理費之按時繳交，特以(現金或銀行定期存單質權設定本局擇一辦理)方式向　貴局繳交保證金一百萬元，並檢附本
　　公司印鑑證明一份。

此   　　　致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立同意書人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九：

船  舶  貨  物  裝  卸  承  攬  業  許  可  證
                                         花港業字第                 號
茲因　　　　　　　　　　　　　　　　 公司申請經營花蓮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經花蓮港務局依據國際商港棧埠管理規則之規定核准登記並發給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許可證以資憑證，並摘錄登記事項如下：

	一、 eq \o\ad(公　司　名　稱,　　　　　　　　　)
	

	二、 eq \o\ad(負責人姓名,　　　　　　　　　)
	

	三、 eq \o\ad(公司地址,　　　　　　　　　)
	

	四、 eq \o\ad(營業項目,　　　　　　　　　)
	



 eq \o(\s\up  13(交  通  部),\s\do  6(花蓮港務局))        局  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字第．．．．．．．．．．．．．．．．．．號．．．．．．．．．．．．．．．．．

	存



根
	一、 eq \o\ad(公司名稱,　　　　　　　　)
	

	
	二、 eq \o\ad(負責人姓名,　　　　　　　　)
	

	
	三、 eq \o\ad(資本總額,　　　　　　　　)
	

	
	四、 eq \o\ad(公司地址,　　　　　　　　)
	

	
	五、 eq \o\ad(營業項目,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花港業字第             號　


附件十：各類貨物裝卸效率基準參考表

備註：裝卸效率係以每吊桿或機具每組每小時作業噸數計算。

	各項裝船貨類
	裝船效率
	各項卸船貨類
	卸船效率

	貨櫃
	7只
	貨櫃（含空櫃）
	9只

	花崗石
	86.74
	原木、長尺物
	15.50

	石製品
	65.25
	礦砂（使用抓斗）
	94.12

	太空包砂石
	66.45
	煤炭（使用抓斗）
	96.92

	太空包及袋裝水泥
	70.80
	花崗石
	123.42

	機器
	129.12
	石膏（使用抓斗）
	82.45

	一般雜貨
	61.79
	爐石（使用抓斗）
	51.45

	
	
	木片（使用抓斗）
	89.37

	
	
	紅（什）木
	40.53

	
	
	滑石粉（袋裝）
	64.33

	
	
	鹽（使用抓斗）
	79.98

	
	
	機件
	133.70

	
	
	肥料（使用抓斗）
	108.13

	
	
	紙漿
	152.84

	
	
	樹頭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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